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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臺北校區 L 棟 2 樓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丁斌首校長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出席人數：應到：52 人，實到：52 人(詳出列席名單) 

列席人數：應到：12 人，實到：12 人(詳出列席名單) 

紀錄：王雯珊 

壹、 主席致詞： 

1. 臺北校區於 11 月 27 日辦理大一新生親師座談會，高雄校區於 12 月 4 日辦理大

一、大三親師座談會，圓滿成功，感謝大家的辛勞。 

2. 最近各高中職密集邀請本校參加升學講座、博覽會等活動，入學服務處同仁非

常辛苦，請各單位多予協助。 

3. 請大家注意健康，遵守防疫四原則：戴口罩、勤洗手、生活規律、接種疫苗，

並依教育部公告，學校人員須於 12 月 17 日前完整接種二劑疫苗。 

貳、確認前次會議決議紀錄及執行情形：請見第 11 頁 

參、單位報告：請見附件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1 點、第 3 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共

同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一、因應博雅學部組織調整為共同課程委員會，擬修正本要點相關規定。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0 年 8 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共同課程委員會

會議及 110 年 9 月 28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1點、第3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本校

有關通識教育的發展方向，促進本校各

院、系與共同課程委員會的互動、溝通

與提昇整體通識教育運作之效率及發

展，特設置「實踐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一、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整合本校有關通識教育的發展

方向，促進本校各院、系與博

雅學部的互動、溝通與提昇整

體通識教育運作之效率及發

展，特設置「實踐大學通識教

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原博雅學

部更名為

共同課程

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執行長

由共同課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校

長、副校長、校區主任、教務長、副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長、各

學院院長、推廣教育長、共同課程委員

三、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校長兼

任，執行長由博雅學部主任兼

任。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進修

暨推廣教育部主任、學部主

委員會組

成變更，

修正委員

名稱並新

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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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正副主任委員及通識教育一二中心主

任、語言一二中心主任、體育一二室主

任為當然委員；臺北及高雄校區學生會

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及由本委員會執

行長提請校長聘任之外部委員為選任委

員，任期一年一任。 

任、副學部主任及人文、社會、

自然、外語(各分一、二組)代表

各一人為當然委員；另聘校外

學者專家若干人為外部委員，

任期一年一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8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研究發展處提) 

說明：  

一、鑑於現行辦法部分規定與本校實作狀況有落差，為期經費可確實符應校內產學

合作運作之現況，故擬具本修正草案。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0 年 9 月 2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術與產學發展委員

會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8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申請產學合作計畫，應以計畫經

費總額(不含本校自有經費)之百分之

十，編列行政管理費，並由學校統籌

運用。但如有特殊情形，經簽呈校長

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計畫管理費

之分配原則為，百分之五十分配予校

方，百分之二十分配予計畫主持人所

屬之學院，百分之三十分配予計畫主

持人。 

第八條 申請產學合作計畫，應以計畫經費

總額(不含本校自有經費)之百分之 十，

編列行政管理費，並由學校統籌運用。但

如有特殊情形，經簽呈 校長核准者，不

在此限。 前項計畫管理費之分配原則

為，扣除二代健保公提費用後，百分之五

十分配予校方，百分之二十分配予計畫主

持人所屬之學院，百分之三 十分配予計

畫主持人。 

刪除「扣

除二代健

保公提費

用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校「環境保護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條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總務處提) 

說明：  

一、依據台北市勞動檢查處於 110 年 9 月 23 日現場監督輔導之改善通知書辦理。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應有勞工代表，同條第 4 項規定勞工代表應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本校目

前委員會之設置無勞工代表。 

三、本案業經本校 110 年 10 月 2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環境保護暨勞工安

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環境保護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4條、第5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第三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

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由副

新增教職員工委

員並說明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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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

推廣教育長、財務長、人資長及軍訓

室主任。 

二、專業委員：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含碩士班)、餐飲管理學系(含碩士

班)、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含碩

士班)、音樂學系(含碩士班)、工業產

品設計學系(含碩士班)、建築設計學

系(含碩士班)、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含

碩士班)、服裝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時尚設計學

系、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及觀光管理學

系等學系主任。 

三、教職員工委員：  

（一）教師委員五人，由各學院遴選

教師代表一人。 

（二）職工委員十人，由本校校務會

議職員代表擔任。 

當然委員及專業委員之任期隨職務

調整，其餘本職無任期規定之委員任

期壹年，得連任。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副

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任，執行秘書

及副執行秘書分由總務長及副總務

長兼任。 

校長兼任，執行秘書及副執

行秘書分由總務長及副總

務長兼任，其餘委員如下： 

一、教務長、副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副總務

長、各學院院長、推廣

教育長、財務長、軍訓

室主任。 

二、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

系(含碩士班)、餐飲管

理學系(含碩士班)、食

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

系(含碩士班)、音樂學

系(含碩士班)、工業產

品設計學系 (含碩士

班)、建築設計學系(含

碩士班)、媒體傳達設

計學系(含碩士班)、服

裝設計學系 (含碩士

班)、服飾設計與經營

學系、時尚設計學系、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及

觀光管理學系等學系

主任。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一般行政工作由總務處環

安組負責並依實際需要分設學務(生輔/

衞保)、總務(事務/營繕/環安)、財務等相

關專業管理小組，分別負責研議、協調及

建議環境保護暨勞工安全衛生相關事

務。管理小組之組成及管理辦法另訂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依實際需要

分設學務(生輔/衞保)、總務

(事務/營繕/環安)、財務等

相關專業管理小組，分別負

責研議、協調及建議環境保

護暨勞工安全衛生相關事

務。管理小組之組成及管理

辦法另訂之。 

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第32

至34條規定，權

責已明確劃分，

職安部門為校長

的安衛幕僚，規

劃推動安衛業

務，並由各教學

及行政單位負責

執行。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二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擔

任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得由

副主任委員或主席指定委員代理。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

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擔

任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

會議時，得由主席指定委員

代理。 

完備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三條第一款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校區主任、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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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推廣教育長、財務長、人力資

源長及軍訓室主任。 

提案四：本校「約聘僱行政人員轉任辦法」第 3 條、第 4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人

力資源處提) 

說明：  

一、擬配合考核等第，將考績點數分為優、甲、乙、丙等項，並修正原量化點數，

且委員投票佔一定點數者，作為推薦名單。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約聘僱行政人員轉任辦法」第3條、第4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符合轉任條件人員，經單位主管

推薦後，依下列方式核算點數，第一、

二項總點數合計為 100 點： 

一、 綜合評量點數：(略) 

二、 工作表現點數： 

(一)考績點數：總點數 6 點。最近

二次之考績，優等 3 點、甲等 2

點，乙等 1 點，丙等以下不計

點。 

第三條  符合轉任條件人員，經單位

主管推薦後，依下列方式核算點

數，第一、二項總點數合計為 100

點： 

一、 綜合評量點數：(略) 

二、 工作表現點數： 

(一)考績點數：總點數 6 點。

最近二次之考績，甲等 3

點，乙等 1 點，丙等以下

不計點。 

配合考核

等第分為

優、甲、

乙、丙等

項。 

第四條 申請轉任編制內人員總點數達 70

點者，由人力資源處彙整資料，送請職

工考核委員會總評。各校區申請轉任人

員由該校區委員分別以無記名評分，依

優先推薦 15 點、推薦 10 點、不予推薦 0

點等項擇一勾選，經計算每位申請人之

委員平均點數，再與前項總點數合計

後，產生擇優推薦名單，報請校長圈選

後核定轉任。 

第四條 申請轉任編制內人員總點數

達 70 點者，由人力資源處彙整資

料，送請職工考核委員會採無記名

投票提送推薦名單，報請校長圈選

後核定轉任。 

修正原量

化點數，

且委員投

票佔一定

點數者，作

為推薦名

單。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四條 申請轉任編制內人員合計二項達 70 點者，提送職工考核委員會審查與推薦，

點數核配優先推薦者 15 點、推薦者 10 點、不推薦者 0 點，與前項核計總點數，

依高低排序產生推薦名單，報請校長圈選後核定轉任。 

提案五：本校「職技人員資位晉升辦法」第 6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人力資源處提) 

說明：  

一、修正原量化點數且委員投票佔一定點數者，作為推薦名單。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職技人員資位晉升辦法」第 6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職技人員資位晉升，其基本條件、能

力測驗及綜合評量合計總成績達 70 點者，由

人力資源處彙整後，提送「評核委員會」總

第六條 職技人員資位晉升，

其基本條件、能力測驗及綜合

評量合計總成績達 70 點者，由

修正原量化

點數且委員

投票佔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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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各校區甄選人員由當然委員及該校區選

任委員分別以無記名評分，除書記升管理員

或技佐依同意推薦及不同意推薦勾選外，其

餘依優先推薦 15 點、推薦 10 點、不推薦 0

點，由委員勾選後計算平均點數，與第四條

總點數合計後，擇優推薦名單，報請校長圈

選後核定轉任。 

人力資源處彙整後，提送「評

核委員會」審議，各校區甄選

人員由當然委員及該校區選任

委員分別以無記名投票後，提

送推薦名單，報請校長圈選後

核定晉升。 

點數者，作

為推薦名

單。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六條 職技人員資位晉升，其基本條件、能力測驗及綜合評量合計三項達 70 點者，

提送評核委員會審查與推薦，點數核配優先推薦者 15 點、推薦者 10 點、不推薦

者 0 點，與第四條核計總點數，依高低排序產生推薦名單，報請校長圈選後核定

晉升。 

書記升管理員或技佐另依第七條第一款擇優推薦。 

提案六：擬訂本校「民生學院法律學系籌備處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民生學院

法律學系籌備處提) 

說明：  

一、為校務發展需要及執行民生學院法律學系籌備相關任務，故擬訂民生學院法律

學系籌備處設置要點，以為運作之準據。 

二、設置要點草案如下：  

「實踐大學民生學院法律學系籌備處設置要點」草案 

規定 說明 

一、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校務發展需要籌設「民生學院法律

學系」，特設立民生學院法律學系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備處)。 

籌備處之設置目的。 

二、籌備處之任務如下：  

(一) 規劃「法律學系」之各項組織、教學、行政制度。 

(二) 規劃「法律學系」之教研空間、實習場所、設施與圖書

資源等。 

(三) 延攬「法律學系」之專、兼任教師事宜。 

(四) 設計「法律學系」之課程與學生評量。 

(五) 「法律學系」各項事務聯絡窗口及執行單位，並辦理各

項行政作業。 

(六) 其他籌設相關事務。 

籌備處之任務。 

三、籌備處置主任一人，綜理籌備處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法律專

長教師聘兼之。 

籌備處主任之聘任方

式。 

四、籌備處因業務需要，得聘僱約用人員，辦理各項籌備工作及行

政業務。 

籌備處之行政事務處理

人員。 

五、籌備處設籌備會議，議決籌備處規劃、延攬、設計課程及其他

重大事項。 

籌備會議之召集與權

責。 

六、籌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籌備處主任代理之。 

籌備會議之召集與主

席。 

七、籌備處設諮詢委員會，聘任委員若干人，以校長為主任委員。 籌備處諮詢委員會委員

之聘任與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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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籌備處於「民生學院法律學系」成立時裁撤之。 籌備處裁撤時點。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之訂定與修正程

序。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八點 籌備處於「民生學院法律學系」成立後，裁撤之。 

提案七：本校「弱勢學生助學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學生事務處提) 

說明：  

一、依 110 年 10 月 19 日 110 年度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工作坊簡報說

明，各校須將「弱勢學生」修正為「經濟不利學生」；另依 110 年 4 月 26 日教

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100561461V 號函有關「110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

就學協助機制」委員審查意見：「所稱之經濟不利學生並未包含家中三代無人

上大學者及新住民及其子女」（屬文化不利學生），故擬統一修正本校相關法規

名稱及申請表件。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0 年 12 月 2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助學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有效照顧經濟不利學生，特

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

定，訂定「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助

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有效照顧弱勢學生，特依據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定，訂

定「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助學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經濟不利學生」

係指符合以下之一資格之學生： 

(一)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含：低

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

子女、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

女及原住民族學生。 

(二)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三) 失親、受家暴、惡意遺棄，或家

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

學生。 

(四)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子女之

學生。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弱勢學生」係

指符合以下之一資格之學生： 

(一) 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

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

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

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

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 局

（處）或鄉（鎮、市、區）公

所核發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中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

姓名）。  

(三)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

子女︰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

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或其父母或

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  

(四)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

1.修正經濟

不利學生

資格，原

第 1 至 5

款合併於

第 1 款具

學雜費減

免資格

者。 

2.刪除「家中

三代無人

上大學

者」及「新

住民及其

子女」身

分。 

3.款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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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 轄

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證

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女

或孫子女證明應載明學生姓

名）。  

(五) 原住民族學生︰符合原住民身

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

名簿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載明原住民籍者。  

(六) 家中三代無人上大學者。 

(七) 新住民及其子女︰  

1.新住民︰指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

國籍國民，與本國籍國民締

結婚姻時，其身分為非本國

籍國民者。  

2.新住民子女︰指出生時其父

或母一方為居住本國設有戶

籍國民，另一方為新住民者。  

(八)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九) 失親、受家暴、惡意遺棄，或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

之學生。 

(十)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子女之

學生。 

第三條 本辦法之實施，包括：課業輔

導之協助（含一般經濟不利學生及身

障學生）、實習機會之提供、職涯規

劃與輔導之協助（含生涯講座、職能

實測、專業證照輔導、獲獎）、就業

機會媒合、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心

理弱勢及身心障礙生輔導及其他經

濟不利學生助學之措施。 

第三條 本辦法之實施，包括：課業輔

導之協助（含一般弱勢學生及身障

學生）、實習機會之提供、職涯規劃

與輔導之協助（含生涯講座、職能

實測、專業證照輔導、獲獎）、就業

機會媒合、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

心理弱勢及身心障礙生輔導及其他

弱勢學生助學之措施。 

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及本校自籌經費項下勻

支；各項補助暨獎勵標準與金額得視

當年度獲配經費情形調整，經費用罄

後即停止受理申請。 

第四條 本辦法之助學名額及金額得

視經費狀況予以調整。 

1.文字修正。 

2.補充說明

經費來源

及補助標

準。 

第五條 申請者須負法律責任，若經審

查發現身分不符或資料偽造，本校得

取消其獎助資格外，並得追回獎助。 

 1.本條新增。 

2.說明申請

者負擔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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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辦法相關各項輔導暨獎助要

點及訊息，以本校公告為主。如因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將依本

校相關防疫措施及規定滾動調整。 

 1.本條新增。 

2.說明本辦

法因應疫

情調整補

助方式。 

第七條 本辦法據悉教育部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規定制訂，若有未盡事宜可參

考相關法令及辦法執行。 

第五條 本辦法據悉教育部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規定制訂，若有未盡事宜

可參考相關法令及辦法執行。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及

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及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新訂本校「麻疹、水痘處理作業要點」及處理作業流程(草案)，提請審議。(學

生事務處提) 

說明：  

一、依據 108 年 10 月 22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80148029 號函及教育部規定學校衛

生輔導檢核項目五傳染病防治辦法，另配合 111 年學校衛生輔導書審資料提報

作業訂定之。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0 年 6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作業要點草案如下(附件請見第 12 頁)：  

「實踐大學麻疹、水痘處理作業要點」草案 
規定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為加強麻疹(第二類法定傳染病)及水痘等呼吸或接觸性傳染病

相關防治工作及緊急應變處理，除依「學校衛生法」、衛生福利部

「傳染病防治法」及本校「傳染病防治辦法」之規定辦理外，特訂

定本要點。 

說明訂定本

要點之依

據。 

二、 目的： 

(一) 落實校園防疫宣導、整備、應變與輔導等相關措施，避免疫情擴散引

發群聚感染事件。 

(二) 早期發現異常個案，切斷傳染源，早期追蹤治療避免重症案例發生。 

(三) 妥善照顧教職員勞工及學生健康，減少在校師生恐慌及家長疑慮。 

說明訂定本

要點之目

的。 

三、 本校教職員勞工及學生如罹患第二類法定傳染病-麻疹(出現全身出疹、發

燒、咳嗽、流鼻水或結膜炎或曾有麻疹流行地區旅遊史等相關症狀)，或

罹患高傳染性疾病-水痘(出現紅疹或水疱等相關症狀)，應由校安中心於

24小時內通報教育部，另個案須採居家自我隔離、配戴口罩、穿著長袖衣

盡速就醫，並接受相關護理師個案管理，且遵從醫護人員指示至可傳染期

結束(最長21天)，水痘須至全身水疱結疤變乾，使得返校上課。如為住宿

生，則安排搬遷至通風之單獨住宿空間，仍應嚴守良好衛生習慣，避免病

菌散播。 

說明本要點

個案處理作

業流程。 

四、 依衛生福利部疾病管制署「麻疹疫調、接觸者追蹤管理及群聚事件處理原

則」、「校園水痘群聚衛教參考資料」實施追蹤管理，接觸者至少追蹤3週，

每日填寫「自主健康管理記錄單」並回報。 

說明本要點

個案追蹤管

理事項。 

五、 各單位如發現或接獲疫情通報時，請依本校「傳染病防治辦法」及「實踐 說明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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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水痘、麻疹處理作業流程」辦理，主動關心確診或疑似個案及接觸者

追蹤，視情況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相關單位執行環境清潔、擬定停班

停課標準及暫停大型活動，以切斷傳染源，防止疫情擴大。 

個案通報及

應變流程。 

六、 本要點經衛生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說明本要點

訂定及修正

程序。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二點第三項 妥善照顧教職員工及學生健康，減少在校師生恐慌及家長疑慮。 

提案九：擬成立「商務智慧特色中心」、「設計與策略展望研究中心」與「社會實踐與

生活創新研究中心」等三個研究中心，提請審議。(研究發展處提) 

說明：  

一、為發展本校特色，鼓勵教學單位跨領域結合，凝聚與強化各教學單位教師間之

產學及研究能量，同時據以訂定校務發展計畫，以達成有限資源之最適配置，

擬成立「商務智慧特色中心」、「設計與策略展望研究中心」與「社會實踐與生

活創新研究中心」等三個研究中心。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0 年 11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與產學發展委

員會會議通過。 

三、檢附「商務智慧特色中心」、「設計與策略展望研究中心」與「社會實踐與生活

創新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含設置辦法)，請見第 13～5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及建議事項： 

提案一：新訂實踐大學「雙語授課(EMI)獎勵實施要點」草案，提請審議。(雙語計畫

辦公室提)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普及提升計畫及 2030 雙語國家

政策，建置全英語學習環境，以加速推動高等教育雙語化，特訂定本校「雙

語授課(EMI)獎勵實施要點」，鼓勵專任教師以雙語(EMI)方式授課。 

二、本案業經 110年 12月 6日 110學年度雙語計畫辦公室會議(北高視訊)討論通過。 

三、設置要點草案如下：  

「實踐大學雙語授課(EMI)獎勵實施要點」草案 

規定 說明 

一、本校為促進國際化，培養學生國際競爭力，提供國際化學習環境，吸引外

國學生來本校就讀，鼓勵專任教師以英語授課，特訂定「實踐大學全英語

授課(EMI)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揭示立法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雙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係指所

有教學活動採用英語方式進行，包含教學計畫、教材、授課、研討、作業、

報告、考試評量、上課期間之交流等；並應於開課科目表註明為「雙語授

課/EMI」，供學生選課參考。 

揭示雙語授課教

學方法。 

三、本校專任教師開授雙語授課(EMI)，其授課獎勵經費由本校特殊優秀        

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辦法專款專用支應，支應細則另訂之。 

揭示教師採雙語

授課獎勵給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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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教學單位所開授之雙語授課課程均適用本要點，但有下列情形者不適用： 

(一)外籍教師(歐美語系為母語者)所開授之課程。 

(二)語言類課程、進修學制課程。 

(三)個別指導課程(含書報討論、研究指導、專題製作、專題研討、3 人以

下小班教學……等)。 

(四)演講類課程、密集式課程、講座式課程。 

(五)專案簽准給付額外鐘點費之課程。 

件及方式。 

五、當學期同一教師同一課程開設兩班(含)以上，僅獎勵一次為限。 

六、獲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須開放觀課，參與雙語計畫(EMI)辦公室主辦之英語

授課教學經驗交流座談會或教學成效觀摩會，並分享教學經驗。 

符合前項之教師

應配合事項。 

七、本要點試行 2 年，由雙語計畫辦公室、教務處、入學服務處會同國際事務

處定期就學生學習成效及國際學生招生情形進行評估，作為推動全英語授

課及修訂本要點之參考。 

揭示制訂及修正

程序。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一點 本校為促進國際化，培養學生國際競爭力，提供國際化學習環境，吸引外國學

生來本校就讀，鼓勵專任教師以全英語授課，特訂定「推動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

雙語化學習普及提升計畫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點 本要點所稱「雙語授課」係指所有教學活動採用英語進行教學，包含教學計畫、

教材、授課、研討、作業、報告、考試評量、上課期間之交流等；並應於開課科

目表註明為「雙語計畫/EMI」，供學生選課參考。 

第三點 本校專任教師參與本計畫以雙語/全英語授課課程，除原課程鐘點費外，由相關

經費來源專款專用支應加發 0.5 倍之鐘點費。 

第四點 各教學單位所開授之雙語或全英授課課程均適用本要點，但有下列情形者不適

用： 

第四點第二項 語言學習類(聽、說、讀、寫)課程、進修學制課程。 

第六點 獲本要點獎勵之教師須開放觀課，參與雙語計畫辦公室主辦之英語授課教學經

驗交流座談會或教學成效觀摩會，並分享教學經驗。 

第七點 本要點試行 2 年，由雙語計畫辦公室、教務處、入學服務處會同國際事務處定

期就學生學習成效及國際學生招生情形進行評估，作為推動雙語授課及修訂本要

點之參考。 

陸、主席指裁示：無 

柒、散會(中午 12 時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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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0 年 10 月 5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新訂本校「教師執行教學實踐研究獎勵要點」草案，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二點第一項 獲教育部核定通過並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之計畫主持人及其所屬教學單位(學系、學程)，本

校將依教育部核給每案之行政管理費分別編列 20%予

計畫主持人、15%提供計畫主持人所屬教學單位(學系、

學程)支援教師投入教學之改善及研究。 

第二點第二項  獲選為教育部「績優計畫」者，頒給獎金 2

萬元，將公開表揚並頒獎。 

教務處： 

110 年 11 月 3 日實教字第

1100011466 號公告。 

提案二：本校「職工成績考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人力資源處： 

110 年 11 月 11 日實人字第

1100011805 號公告。 

提案三：擬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相關法規，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現行組織規程經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29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090179352 號函核定，自 109 年 12 月 29

日生效。 

二、各單位擬修正法規如下： 

1. 學生事務處計 1 案： 

「實踐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 

2. 人力資源處計 1 案： 

「實踐大學職技人員資位晉升辦法」第 7 條。 

3.圖書暨資訊處計 4 案： 

(1)「實踐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

要點」第 3 點。 

(2)「實踐大學資訊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 

(3)「實踐大學程式設計教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 3 條。 

(4)「實踐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 

決議：照案通過。 

 

 

 

 

 

1.學生事務處： 

110 年 11 月 16 日實學字第

1100012008 號公告。 

2.人力資源處： 

110 年 11 月 11 日實人字第

1100011805 號公告。 

3.圖書暨資訊處： 

(1)110 年 11 月 26 日實圖字

第 1100012496 號公告。 

(2) 110 年 11 月 26 日實圖字

第 1100012494 號公告。 

(3) 110 年 11 月 26 日實圖字

第 1100012495 號公告。 

(4) 110 年 11 月 11 日實圖字

第 1100011806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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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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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九：商務智慧特色中心設置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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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設計與策略展望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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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社會實踐與生活創新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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